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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原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股份继承过户完成的公告

特别提示：

1、本次股份非交易过户系因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原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尹正龙先生逝世

后的遗产继承所致，其继承人通过继承的方式获得上市公司股份，不

会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尹正龙先生生前所

持公司股份继承过户已完成。

2、公司原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尹正龙先生于 2025 年

8 月 26 日逝世，尹正龙生生前持有的公司 63,057,454 股股份，由

其妻子吴长虹女士继承 47,293,091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20.172%，其女儿尹稚雅女士继承 15,764,363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 6.724%。吴长虹女士与尹稚雅女士签署了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

尹稚雅女士将其所持有山河药辅全部股份的身份性权利，包括（但不

限于）参会权、提名权、提案权、表决权等身份性权利全部委托吴长

虹女士行使。至此，吴长虹女士持有 63,057,454 股山河药辅表决权，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


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6.896%。山河药辅控股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由尹正龙先生变更为吴长虹女士。

3、2025 年 10 月 22 日，尹正龙先生持有的所有公司股份，共计

63,057,454 股，已非交易过户至吴长虹女士、尹稚雅女士名下。

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3 日收到公司原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

董事长尹正龙先生配偶吴长虹女士、及其女儿尹稚雅女士提交的《证

券过户登记确认书》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非交易过户基本情况

2025 年 8月 26 日，公司原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尹正龙先生逝

世。尹正龙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63,057,454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26.896%，为公司原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。

根据淮南市正诚公证处出具的《公证书》（2025）皖淮正公证字

第 7078 号），尹正龙先生生前无遗嘱， 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

议。根据《民法典》 相关规定，被继承人尹正龙先生遗产应由其妻

子吴长虹、女儿尹稚雅两人共同继承：其妻子吴长虹女士继承

47,293,091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0.172%，其女儿尹稚雅女士

继承 15,764,363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6.724%。

同时，吴长虹女士与尹稚雅女士签署了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尹

稚雅女士将其所持有山河药辅全部股份的身份性权利，包括（但不限

于）参会权、提名权、提案权、表决权等身份性权利全部委托吴长虹

女士行使。至此，吴长虹女士持有 63,057,454 股山河药辅表决权，



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6.896%。山河药辅控股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由尹正龙先生变更为吴长虹女士。

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28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

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及公司指定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。

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3 日收到吴长虹女士、及其女儿尹稚雅

女士提交的《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》，尹正龙先生名下所有股份已完

成非交易过户手续，其中 47,293,091 股公司股份非交易过户至吴长

虹女士名下，15,764,363 股公司股份非交易过户至尹稚雅女士名下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尹正龙先生生前所持公司股份继承过户已完

成，尹正龙先生名下不再持有公司股份。吴长虹女士持有公司股份

47,293,091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0.172%，其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。

尹稚雅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5,764,363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6.724%，

其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。

本次非交易过户前后各权益人（及原权益人）的持股情况如下：

单位：股、%

信息披露义务

人

非交易过户前 非交易过户后

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

尹正龙 63,057,454 26.896 0 0

吴长虹 0 0 47,293,091 20.172

尹稚雅 0 0 15,764,363 6.724

合计 63,057,454 26.896 63,057,454 26.896

注：1、尹正龙先生生前持有 63,057,454 股股份，其中 47,293,090 股为高
管锁定股，15,764,364 股为无限售流通股。

2、吴长虹女士与尹稚雅女士签署了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尹稚雅女士将其



所持有山河药辅全部股份的身份性权利，包括（但不限于）参会权、提名权、提
案权、表决权等身份性权利全部委托吴长虹女士行使。至此，吴长虹女士持有
63,057,454 股山河药辅表决权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6.896%。
山河药辅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由尹正龙先生变更为吴长虹女士。

3、根据《收购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吴长虹女士和尹稚雅女士为一致行
动人，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3,057,454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6.896%。

二、其他事项说明

本次股份过户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

利影响，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能力。

三、备查文件
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《证券过户登

记确认书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 年 10 月 23 日


